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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平府复决字〔2023〕5 号

申请人：王某某，男，汉族，1980 年 7 月生，青海省海

东市平安区平安镇人士。

被申请人：海东市平安区公安局。

地址：海东市平安区平安镇平安大道 333 号。

申请人对海东市平安区公安局于 2023 年 2 月 6 日作出

的平公（平）行罚决字（2023）1000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

服，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

法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请求撤销海东市平安区公安局作出的平公

（平）行罚决字（2023）1000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称：2023 年 1 月 18 日，申请人从他处购得部分

烟花用于过年庆祝，由于几年疫情加之今年燃放烟花政策略

有变动，进而和父母、姐姐商议后多购买了一些放置于家中。

后被海东市平安区公安局查处，作出平公（平）行罚决字

（2023）10007 号行政处罚决定。申请人认为：一、公安机

关作出上述处罚决定的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。1.申请人买回

烟花的目的是为了供家庭使用，并没有对外销售的想法，其

妻子莫某某在本村村民所创建的公共群内发布“烟花已到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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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家中，有需要的亲戚过来拿”的消息，申请人并不知情

同时也并不能表示申请人具有对外出售烟花爆竹的意思表

示。何况该群内也有申请人的亲属，此等消息不宜推定为销

售的意思表示；2.所有被查处的烟花均有来源票据，现场清

点实物与票据一致，不存在对外销售烟花或私藏处分等情

形，更不存在与他人交易的情形。二、公安机关查封和作出

处罚决定的程序违法。1.公安机关对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有

关的场所、物品、人身检查时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和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的检查证明文件。此次检查时，办案

人员未向申请人出示警官证，对申请人居所检查时也未出示

任何检查证明文件，故其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应作为定案

处罚的依据；2、办案期间，办案人员对申请人的申辩理由

未予合理的回复，也未制作扣押物品清单；3.案件调查期间，

办案人员对申请人使用手铐并让申请人盘坐在审讯凳上等

行为涉嫌刑讯逼供。三、公安机关的该份处罚缺乏合理性，

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。故申请人申请复议，请求如前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，2023 年 1 月 8 日 11 时许，派出所民

警工作期间发现申请人妻子莫某某于当日 7 时许在“上庄村

村务群”内发布的售卖烟花爆竹的信息。后经排查，民警在

对上庄村村民王某某家走访期间，发现存储的 66 件烟花爆

竹。被申请人认为：一、王某某购进 66 件烟花爆竹，明显

超过了居民个人燃放量。第二次询问期间，王某某也承认其

购买的烟花爆竹量大，为他人代购各类烟花爆竹，其本人无

相关存储资质的违法事实。莫某某供述“我以为这个拉回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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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烟花爆竹太多了，我就想卖掉一些烟花赚点钱，但是还没

卖掉就被发现了”，并且在村务微信群内留了王某某的电话

号码，足以认定系共同违法行为。证人王某某的证言也证实，

其通过群内预留的电话号码订购爆竹但尚未购买到的事实。

二、本案的办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。1、本案是民警在走访

调查期间发现的，并非公安机关检查期间发现。根据《公安

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》，检查公民住所的，应当开具

检查证，但若存在违法存放危险物质、不立即检查可能对公

共安全或者公民人身、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危害。确有必要立

即进行检查的，可以当场检查。其次根据《公安机关人民警

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》之规定，人民警察在执

法时须着制式警服或出示执法证件，着制式警服执行职务

的，可以不出示执法证件，并未规定必须出示证件。执法当

天，执法民警驾驶警车、着制式警服并按要求佩戴了警察标

志，且申请人也未要求民警出示执法证件；2、执法当天，

执法民警让王某某签署扣押清单时，就已经制作并且告知文

书用途并送达给了王某某。3、办案民警在传唤申请人期间，

使用的是约束带，而非手铐，到达办案区后，即将约束带解

开并对申请人进行了人身检查，办案过程中并不存在逼供的

情形，案件办理过程中并不存在程序违法的情形。4、本案

中考虑到情节问题，办案民警进行行政处罚审批时已按从轻

情节报批。故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经审查查明，2023 年 1 月 8 日，平安区公安局民警工作

过程中发现有人在“上庄村村务群”内发布售卖烟花爆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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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。后经排查，办案民警对海东市平安区上庄村村民王某

某家进行走访，在其家中发现储存的烟花爆竹共计 66 件。

王某某在购得烟花爆竹后与莫某某将烟花爆竹储存于自家

房间内，后申请人妻子莫某某在“上庄村村务群”内发了自

己家中摆放的烟花爆竹的一段视频和信息并留下了王某某

的手机号。公安机关查获时，其尚未售卖出烟花爆竹。

本机关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三十条之规定，违反国家规定、制造、买卖、储存、运输、

邮寄、携带、使用、提供、处置爆炸性、毒害性、放射性、

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，处 10 日以上 15 日

以下拘留；情节较轻的，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。本案

中，申请人非法储存烟花爆竹的事实有申请人的陈述和申

辩，微信截图、证人证言、讯问笔录和现场照片等予以证实。

被申请人结合申请人的违法事实、行为、情节等因素，对申

请人作出行政拘留六日的处罚决定并无不当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平公（平）行罚决字（2023）10007

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

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2 月 27 日


